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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 111 年度菸害暨藥物濫用防制繪畫比賽──四格漫畫類  

附件一：參賽作品清冊  

學校名稱：彰化縣  鎮／鄉   國民小／中學 學校編號：   （參考附件三） 

國小中年級組 

國小高年級組 

國中（含技藝班）組 

承辦人姓名： 

學校電話： 

承辦人分機： 

 

序 班級 學生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備註 

1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2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3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4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5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6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7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8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9 年  班    
□編制內教師 
□非編制內教師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

 

說明： 

1. 各組別請分別填寫 1 張作品清冊。 

2. 送件時請確認學生、指導教師正確姓名，並逐級完成核章，敘獎以本清冊為準。 


